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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太陽光電模組回收
清除處理體系運作模式

主辦單位：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承辦單位：



2
2

2

1

2

3

4

簡報大綱

前言

廢太陽光電模組允收標準、

收費及進廠規定

廢太陽光電模組回收清除處理
相關規範

廢太陽光電模組稽核查驗作業

6 結論

5 廢太陽光電板回收服務管理資訊
系統



3
3

3

0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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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經濟部能源署提供資料，至111年底裝置容量達9.72GW。

➢國家新能源傳型政策，太陽光電設置量目標於 114年達20GW，139年設置量達
40GW~80GW。

• 廢棄量推估

➢以139年設置量60GW，生命週期為20年，每年有0.2%之設備損壞率，總廢棄量於128年
約達10萬公噸以上。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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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依廢清法§28-1-4核定，同意辦理回收清除處理工作。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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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能源署徵收廢太陽光電模組模組回收費。

•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推動廢太陽能光電板清除處理示範計畫並委由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執
行回收清理作業。

回收制度權責分工

• 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相關子法訂定
收費規定

• 計算回收清除處理成本納入躉購費率

• 代徵回收清除處理費並保管基金

• 推動廢太陽光電模組清除處理制度

• 建立廢太陽光電板回收服務管理資訊系統
(簡稱PVIS)

• 審查回收清理計畫書，監督及查核回收清
理體系運作

•辦理廢太陽光電模組回收清除處理工作

•運作回收系統(案場-清除-處理)

經濟部能源署
Energy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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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廢太陽光電模組允收標準、

收費及進廠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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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受對象

➢依「電業法」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完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或於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頒發前可證明設置於國內太陽光電系統之案場。

➢模組完整(包含鋁框、接線盒)，且序號可辨識；若本身設計無鋁框，需提出產品型錄證
明。

➢無序號但可證明為國內設置安裝使用後之廢太陽光電板，或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申報變更，並取得核備函者。

➢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 不符合允收標準

➢民眾自行購買之家用、露營車等未向能源局申請登記者→

➢製程或安裝過程中產生出之下腳料

➢基樁、浪板或拆除時產生之營建廢棄物

➢其他無法辨識為D-2528者

允收標準

不符合允收標準者，應自行委託
清除處理。

廢棄物代碼D-2528：裝置使用
後廢棄之太陽能光電板

刻正規劃其他清除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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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廢太陽光電模組回收
清除處理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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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場排出之廢太陽光電模組，應由排出者負責拆除，並整齊堆放於棧板上；於拆卸過程中，
應戴保護帽、手套、防護眼鏡及工作服等符合勞工安全規範之配備，且避免使用會破壞原
型之機具。

• 政府機關自身或委託營運之案場，應提出機關函文，或以公務電子郵件來信通知，證明該
案場排出之廢太陽光電模組清除處理權責對象及費用。

• 案場於清除、處理廢太陽光電模組前，應先與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簽訂委託清除、處理
合約，並上傳至PVIS中，始得進行清除、處理作業。

➢採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規定方式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者受託清除及
處理非屬同一時，其書面契約應分別簽訂。

➢未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其委託清除處理之書面契約得共同簽訂。

➢清除、處理機構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應事先與委託人簽訂契約書，並保存3年，以
備主管機關查驗。

案場排出應遵循事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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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案場排出廢太陽光電模組型態為化合物型(包含砷化鎵GaAs、碲化鎘CdTe、硫化鎘CdS
及銅銦鎵二硒CIGS)，需檢附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檢測報告，若超出標準值則屬有害事
業廢棄物，案場應自行委託清除處理。

➢案場可向製造商索取檢測報告

➢同一種型號僅需檢測一次

➢若案場因送檢測以至於總片數減少，需至系統上註明受檢測之太陽光電模組序號，並亦
於檢測報告中註明。

➢若案場因送檢測以至於總片數減少，排出案場應於稽核查驗後簽署序號切結書，以總量
方式進行管理，若案場不予簽回，則該案場未來於簽回後始得再進行排出。

• 廢太陽光電模組應至於棧板上，將面板光源接受面向下覆蓋堆疊，有序號面需統一放置一
側，最多以20片為一落，並以繩子等固定材固定，另應明顯標示廢棄物產源名稱、日期、
數量、序號等資訊。

• 廢太陽光電模組若無法整齊堆放時(如玻璃破損)，應放置於太空包或其他防止玻璃掉(散)落
之固定容器內，放置數量不限制片數規定，但仍需包含鋁框及序號。

• 案場應選擇符合模組大小之棧板，以節省清運空間。

案場排出應遵循事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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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切結書範本

案場排出應遵循事項(3/4)

立書人保證於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廢太陽光電板回收服
務管理資訊系統，排出登記計O片，於O年O月O日經
現場稽核查驗序號與能源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文
件不一致，計O片，願以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登記之設備數量，以總量管制方式計算排出設備數
量，故經扣除已排出之廢太陽光電模組剩餘計O片；爾
後排出廢太陽光電模組超出所核定之設備數量，將自
行負擔清除處理費用。另若申請轉移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須將本切結證明一併轉移予承接人(公司)概括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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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確保廢太陽光電模組相關資訊完整(如鋁框、序號等)，現場搬運時應使用吊掛車、推高機
等機具搬運至清除車輛，應避免使用夾子車等機具破壞模組之原型。

• 為避免雨水滲入滲入導致感電風險及太陽光照射後發電之可能性，應使用不透光不透水布
覆蓋。

• 清除當日排出者需備妥一式四份之案場排出表，並填妥排出數量及簽名，其中三份交由司
機帶走，一份自行留存備查。

• 若排出者未依排出規定將廢太陽光電模組放置於指定地點，以至於產生額外相關費用，應
由排出者自行支付相關費用。

• 案場應於包裝前提供模組照片，照片中應包含模組序號(或序號無法辨識)。如模組本身無序
號，亦須提供型錄等證明。

• 若模組進處理廠後，經稽核查驗後有未依規定存放(如面板光源未朝下擺放等)，則該案場之
所有人於下次排出時將從嚴審查。

• 若模組進處理廠後，經稽核查驗後有申報不實之情事發生，案場應限期補正正確資料，若
逾期不補正，則案場應自行負擔本次之清除處理費用。

案場排出應遵循事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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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業者應具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資格，並具有廢棄物代碼D-2528之清除許可。

• 委託之清除業者應經先經專案輔導小組篩選登錄為配合之清除廠商，篩選機制為：

➢第一級：車輛屬於鷗翼車之封閉式車輛，並具有推高機等搬運設備。

➢第二級：車輛屬於鷗翼車之封閉式車輛

➢第三級：曾清運過廢太陽光電模組之清除機構

➢其他：符合清運規範之合法清除機構

• 廢太陽光電模組可採委託清除或自行清除，清運機具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
法及設施標準」。

• 受委託之清除機構應與委託人簽訂合約，合約內容應符合「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
可管理辦法」第20條之規定。

• 所謂自行清除，應符合「事業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許可管理辦法」之規定。

清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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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廢清法第二條第5項，事業係指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貯存規範

(十一)電力供應業：從
事發電、輸電、配電
等電力供應之行業

• 依廢清法第四十一條，從事廢棄物清除、處
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後，始得受託清除、處
理廢棄物業務。

• 環境部依廢清法§28-1-4核定之「廢太陽光
電模組回收清除處理計畫書」規定，廢太陽
光電模組存放地與案場所在地不一致時，應
有存放地所在地之環保機關同意核備函文。

• 案場應函文存放地環保機關，並檢附汰換模
組施工前、中、後之照片及切結書等資料，
如屬於若屬受委託排出，應額外附上委託授
權書，並副知案場所在地之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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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業者應具有D-2528處理許可，申請流程及所需文件可參考「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許可管理辦法」。

• 資循署依處理後再利用方式篩選配合之處理機構，以鼓勵高值化再利用為目標。我國目前
廢玻璃去化管道主要以控制性低強度材料(CLSM)為主，且屬較低階之再利用方式，故配合
之處理機構之再利用方式不得為CLSM。

• 本回收體系將依不同的再利用方式，撥付不同之補助金額予處理機構，此補助金額每年資
循署會依市場情形重新核定。

處理及再利用階段

•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28條
•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9條
• 各地方政府或區塊管制不同
• 提出試運轉計畫，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
法」第10條規定

•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11條
• 總耗時約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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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太陽光電模組稽核
查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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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太陽光電模組稽核查驗作業

稽核目的 稽核查驗廢太陽光電模組清除、處理過程之合法
性，並確認廢太陽光電板實際清除量與處理量，
作為核發清除費用及處理費用之依據

法令依據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4 款資循署於
112年6月審核通過「廢太陽光電板清除處理稽核
查驗作業手冊」

以精簡且精確作業，確認回收處理量完整、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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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認證流程

涉及機構

明確界定稽核查驗小組工作範圍，以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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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
➢比對切結書與設備同意函
➢確認廢太陽光電板樣態
➢申請排出序號比對
➢不符合允收標準者，需自行委託清除處理

稽核認證流程

排出登記

案場 稽核查驗小組

上傳/修正文件
➢切結書
➢設備登記同意函
➢廢太陽光電模組型錄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
利於審核之相關文件

多次來回
確認修正

清運前準備
➢清除、處理合約
➢案場清除應遵循事項

寄發審查結果
➢案場
➢資循署
➢專案辦公室
➢稽核查驗單位
➢PVIS系統管理員

媒合清除及
處理機構

1 2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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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認證流程

案場 稽核小組資訊系統PVIS

備妥相關文件(01案場
排出表)及搬運器具

環境稽核

提供稽核行程及提醒事項
確認各單位備妥稽核作業文件及
提醒注意事項

清除機構 處理廠

取得進廠通知及清運量

廢太陽光電模組點交
環境自主
檢查

清運

進廠及過磅

5 5

5

66

7

7

8

清運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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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太陽光電板回收
清除處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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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目的

➢提供太陽光電板設置數量及預計汰除時間，以利政策推動。

➢提供申請回收資訊與設備登記資料庫交叉比對功能，杜絕不明來源之廢棄太陽光電板進

入體系，同時亦可避免業者重複認證溢領補貼。

➢提供稽核查驗作業表單，有效提升查核及後端管理效率。

➢輔助管控稽核認證回收處理量，以作為處理費用撥付依據。

➢透過各項稽核認證表單管理，提供各項稽核認證軌跡查詢資料及統計管理功能。

廢太陽光電板回收清除處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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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對象

➢廢太陽光電板系統所有者(即案場)：主要負責執行廢太陽光電模組排出登記，及登記後

相關案場貯存與配合清除作業。

➢貯存業者及處理業者：依稽核認證作業規劃，須配合稽核認證小組執行稽核認證作業及

填報各項稽核認證作業表單。

➢稽核認證單位：依稽核認證作業規劃，需安排相關清運及稽核認證行程，並審核稽核認

證作業表單及稽核認證量。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管理廢太陽光電模組回收清除處理情形。

➢系統維護單位：維護本系統維運情形。

➢其他單位：主要為能源署，該單位須負責匯入太陽光電模組設備登記資料。

廢太陽光電板回收清除處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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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架構

廢太陽光電板回收清除處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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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我國有4家具D-2528處理許可之處理機構

• 資循署提倡高值化再利用，故處理技術將影響後續再利用方式，以可取得乾淨玻璃為優先
目標。

• 若有有關回收體系或其他有關廢太陽光電模組回收清除處理之相關問題，可洽詢諮詢專線
03-582-0009。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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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敬請指教


